
“互联网+” 时代 ， 伴随着
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 相关知
识产权纠纷也呈现明显上升趋
势， 新类型案件、 热点问题层出
不穷。 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
到来之际， 石景山法院结合网络
著作权典型案件， 就相关案件审
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法律建议。

APP未经授权播片儿
法院判其侵害传播权

【基本案情】
央视国际公司发现由豆果信

息公司、 豆果扬天公司共同开发
的手机APP应用软件 “舌尖上的
中国 2” (以下简称涉案软件 ）
中， 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提供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系
列节目 《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
（以下简称涉案节目） 的在线播
放服务， 认为其侵害了央视国际
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故
央视国际公司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 涉案软件系由二
被告共同开发运营的手机App视
频播放软件， 通过连接互联网络
可以在线播放涉案节目全部内
容； 由于原被告各自公证时的涉
案软件中“更新日期”的不同，影
响涉案软件一致性的判断， 且涉

案节目在公证的点击播放过程
中， 无法看到播放页面发生跳转
或显示跳转至搜狐视频网站的链
接地址，而仅凭视频画面显示的
水 印 并 不 足 以 证 明 涉 案 节 目
的来源 ，因此二被告提交的证
据 不 足 以 证 明 涉 案 节 目 系 通
过 涉 案 软 件 的 搜 索 链 接 功 能
来自于搜狐视频网站的主张；二
被告未经涉案节目权利人的授权
许可， 共同通过涉案软件向公众
提供涉案节目的在线播放服务，
侵害了原告央视国际公司对涉案
节目所享有的独占信息网络传播
权，应当共同停止侵害、赔偿经济
损失二十五万元的民事责任。

【典型意义】
由于涉案节目为中央电视台

热播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 ， 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
注。 而手机应用软件APP在当下
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
新的侵权纠纷。

本院在判决中， 针对涉案软
件的网络服务商经营主体认定，
原被告各自提交的公证书及涉案
软件的比对结果如何予以采信，
涉案软件是通过深度链接行为向
网络用户直接提供涉案节目的在
线播放服务还是仅提供链接服务
等诉讼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详

尽论述。
在中国愈加注重知识产权保

护的大环境下， 希望提供手机应
用软件APP的网络服务商能够通
过合法渠道取得影视节目的合法
授权 ， 这样既可以避免诉讼纠
纷， 又可以共享 “移动视频商业
化” 这块 “大蛋糕”。

法官建议：

版权方和网站
都应增强法律意识

针对问题， 石景山法院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1．对于版权方或经版权方授

权的维权方而言， 一是要向法院
提供完整的权属证据。 同时为了
防范诉讼风险， 建议获得版权授
权的一方要严格审核版权方的资
格， 特别是在取得影视作品授权
的时候， 应对其权属文件以及层
层转授权形成的授权链条进行严
格审查， 包括权利的性质、 行使
权利的范围等。 二是要重视并做
好公证取证工作。 目前公证已经
成为涉网络著作权案件保全侵权
证据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而公证

的清洁度和完整性是影响公证效
力最常见的因素。 故建议权利人
对公证过程施以较高的注意义
务， 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影响公证
效力。 三是建议权利人围绕己方
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实 际 损 失 尽
力 举 证 ， 例 如 的 资 金 投 入 、
授 权 或 许 可 使 用 费 、 权 威 第
三 方 或 行 业 协 会 出 具 的 行 业
报 告 、 侵 权 行 为 的 方 式 、 侵
权 范 围 等 情 况 ， 以 缓 解 目 前
审 判 实 践 中 遇 到 的 “ 权 利 人
不举证 ， 全靠法官酌定” 的难
题， 提高赔偿损害计算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 亦有利于充分保护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

2．对于网站经营主体， 特别
是从事提供视频、 音频、 图片、
网络游戏、 论坛等网络服务的主
体而言 ， 建议尽快规范经营行
为， 不要以盗版侵权方式作为网
站营利的手段。 视频网站或内容
开放平台应采取注明来源、 明示
跳转、 用户注册审查等措施， 降
低侵权风险。 对网友自行上传的
音乐、 文字作品等也要进行必要
的审核， 不能听之任之。 法院也
会通过加大赔偿力度的方式重点
打击重复侵权 、 恶意侵权等行
为 ， 让侵权者为侵权行为 “买
单”。

通讯员 吕佳

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应保障子女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法官：解决矛盾应保障子女合法权益

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为世界儿童日， 为了倡导家庭和社会为子女成长创造

有利条件，北京市一中院针对子女抚养问题纠纷典型案件做出点评。市一中院法官

还提示当事人：在作出离婚选择时，要评估由此可能给未成年子女的伤害，考虑如何

在离婚后更好地尽到对孩子的责任义务， 尽量在离婚时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矛

盾，将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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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 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争议多

案例：
女方张某与男方王某于2013

年8月协议离婚。 约定双方婚生
子小林由男方抚养。 女方称， 自
双方离婚以来， 男方无所事事，
不管孩子， 未尽到抚养义务， 对
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故
诉至法院申请变更小林的抚养
权。 女方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交其
与小林在一起游玩的照片以及男
方向案外人借款签名的借条。 男
方不同意女方的诉讼意见， 向法
院提交了其从业证明以及个人债
务已清偿的证据材料。

法院经查认为， 女方请求变
更孩子的抚养关系， 但其所提供
的证据不能证明小林由男方抚养
对小林的身心健康发展确有不利
影响 。 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 保障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

为了给子女提供稳定、 持续的生
活成长环境， 法院驳回了女方的
诉讼请求。

释法：
根据法律规定， 在确定未成

年子女抚养权时 ， 两周岁以下
的， 一般随母方生活。 两周岁以
上十周岁以下的， 根据双方生活
条件选择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
的一方。 如果双方的条件基本相
同， 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一直照
顾孩子， 且愿意并有能力继续帮
助照顾孩子的， 也可以作为参考
因素。 对于十周岁以上的， 应考
虑该子女的意见。

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 应
当根据结合具体案情具体适用。
如案例中， 虽然未成年子女为两
周岁以下， 但由于其母亲坚决不
主张抚养权， 而该子女一直随其

父亲生活 ， 且其父亲也愿意抚
养， 最终法院将抚养权判决给父
亲。

同时， 法律还规定了发生以
下特殊情况， 未取得抚养权一方
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抚养权 ：
一、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
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
子女的； 二、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
行为， 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
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
三、 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 愿
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又有抚养能
力的； 四、 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
变更的。

总之， 在子女抚养权归属的
问题上 ， 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
康， 保障子女合法权益为原则 ，
同时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及
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案例：
男方与女方于2000年1月登

记结婚，于2000年11月生有一女，
现已满十周岁。 婚后两人经常为
琐事发生矛盾， 于2009年起开始
分居。 现女方诉至法院， 要求离
婚。双方所生之女由女方抚养，男
方支付子女抚养费。 男方同意离
婚， 但也要求抚养婚生女。 庭审
中， 双方关于男方的收入问题存
在争议， 女方主张男方年收入为
80万元， 男方主张自己月收入为
5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定 : 关于子女
抚养问题, 双方分居后婚生女随
女方生活， 现婚生女亦表示愿随
母亲生活,故由女方抚养为宜。关
于抚养费的给付问题， 双方主张
存在较大差异， 且均无证据予以
证明。 故法院参考上一年度北京
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77560元标
准，确定男方每月给付1500元。遂
判决婚生女王某由女方抚养，男
方自2015年6月起每月给付女方
抚养费1500元直至婚生女年满十
八周岁时止。

释法：
根据法律规定， 不直接抚养

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双方或者一方
应当支付必要的抚养费以保证未
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和健康成长。

需要注意的是， 支付抚养费不以
离婚为条件， 无论婚姻关系是否
存续， 不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父
母均要承担该项责任。同时，非婚
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
利，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
父或生母， 也应当负担子女的生
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直至子女
能独立生活为止。

关于抚养费数额的确定，有
固定收入的， 一般可按其月总收
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无固
定收入的， 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
或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
例确定。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可适
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审判实
务中， 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
据， 确定负担抚养费一方的实际
收入，结合未成年子女的需要，确
定抚养费最终数额。

同时， 关于课外辅导费用能
否在抚养费纠纷中支持， 一般应
当区别对待。 法律允许未成年人
根据个人天赋参与课外辅导，但
并不鼓励未成年人参加与自身经
济条件不符的课外辅导。因此，对
于夫妻双方同意参加的辅导课
程， 以及确实符合未成年人利益
且未超出夫妻负担能力的辅导课
程，应当予以支持。对于超出双方
负担能力， 过度报班或参加具有
奢侈性消费的辅导班， 辅导费用
一般不应支持。

无固定收入给付抚养费
数额参考平均标准

法官：版权方和网站都应增强法律意识
APP未经授权播放纪录片被判赔偿


